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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仁愛醫療財圍法人台中仁愛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０８年】月２】日

發文字號︰陽教字第ｌ０８０００ｌ０７４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ｌ０７學年度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師推廣教育海報﹑ｌ０７學年度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師推

廣教育報名簡章﹙Ａ０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Ｉ０７４ｄＯｃ】凡ｔｔａｃｈｌ．ｐｄｆ、Ａ０９５０００００ｑｌ０８０
00l074doC>Attach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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鐳
主旨︰本校護理學院開辦ｌ０７學年度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師推廣教

育碩士學分專班﹐敬請協助公告周知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本期開辦進階長期照護學分班﹐主要為培養學員為長期照

護個案經理人﹐具備整合、連結、協調及轉介多元長照資

源﹔協助服務使用者享用跨專業服務能力﹐提昇生活品質

打

呻＃疙Ｌ—γ
鷓牟熊

國立陽明大學函

遑（一﹚培訓成立Ａ單位的醫療院所、機構的長期照護個案管理

師。

（二）培訓自由型虛擬Ａ級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師。

（三﹚培訓開業長期照護個案經理人。

二、招生對象︰

（一﹚師級以上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

（二）專科以上學校醫事人員相關科﹑系﹑所畢業或公共衛生

、醫務管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長期照顧或運動保

健等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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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大專校院﹑各縣市公私立醫院、台北市護理師餿士公會﹑新北市護理師護

士公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含﹑台北市護士職業工會、台灣嫂理

學會、台灣專科籤理師學會﹑桃園市搜理師護士公侖﹑台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新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板橋分站、新北市長期照顛管理中心雙和分站、新北

市長期照頗管理中心三靈分站﹑新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三峽分站﹑新北市長期

照頗管理中心淡水分站、新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新店分站、新北市長期照頗管

理中心新莊分站、新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汐止分站、桃園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社圍法人台北市長期照護發展協會﹑社圍法人新北市長期照護發展協會

本枚教務處﹑邀遛犖隴驟驟露∣

（三）專科以上學校，非屬醫事人員相關科、系、所畢業或公

共衛生、醫務管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長期照顧或

運動保健等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領有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者。

（四﹚專科以上學校護理或老人照顧相關科系畢業者。

（五）領有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者﹐並曾專職或專任照顧服務

員滿五年以上（未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者，經班主

任同意者可隨班附讀﹐但日後不得抵免國立陽明大學碩

士學分﹚。

（六）班主任審核通過之學員（應符今專科以上學校椎廣教育

箭施辦法第六條規定﹚

三﹑招生人數︰４０名。

四、附上招生海報及招生簡章供參考。

拿
副本

•••••••

線

第２頁’共２頁



邑魯

幫

﹃
￡

…wtu泊
α

.e
•

my
••肋印

﹑Ⅱ夕

;R

國
０Ⅲ騾鮪∣扈寢賞月照∣護ｌ固票苣ｌ里師

！權ｌｉ薑敖肓碩士︰舅君班紹生

誰動「長照服務平台」

培養長期照護個案經理人

具備整含連結﹨協調及轉介多元長照資源

協助服務使∣﹟者享用跨專業服務紕
提升生滔品賈

﹦ｂ︽

悔窘

資格及對蒙︰

箏人員、社鮮工作師。

２專科以上嗡事人鬨栩關科系所緊業，公共衛生、

醫務管理、社會工作、老人照護﹑長﹜！ｌ〕照顧或運動保健等相刪囉業。
３‧專科趴上學校譫理、老人照腑栩關科系蘿業者或領有照顧服務員技縮士證．
４．領有照願服務員結縱證警卷，並曾囉職或專任照腋服務員滿五年以上。

聯 ﹙未具驛科以上學校玀鯊潑嚮者’

經班空任同意者可腿班附籀，但日後不得抵免國立陽明大樂學碩士學分﹚
５．班主任符核迥過支學員

﹙應符合尊科以上學校推席教育是ｉ『施辦法雛六條規定）
PLb

螫

電話﹔﹙０２）２８２６﹣７０ｃ０轉５１９２﹙臨床譆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５０３７（祉區健康照護研究所）

傳真﹕﹙０２﹚２８２０﹣２』８７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１５５號（護理館﹚

囂︻
︻

︷
︽

預定招生人數︰

４０名為原則﹐備取芳干

預定開班日期：

民國１０８年１月～民國１０９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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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 
107學年度護理學院 

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師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 
招生簡章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編製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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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107學年度護理學院 
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師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 依據：教育部(民國100年)《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目的： 
本期開辦進階長期照護學分班，主要為培養學員為長期照護個案經理人，具

備整合、連結、協調及轉介多元長照資源；協助服務使用者享用跨專業服務能力，

提昇生活品質： 
1. 培訓成立 A 單位的醫療院所、機構的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師。 

2. 培訓自由型虛擬 A 級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師。 

3. 培訓開業長期照護個案經理人。 

二、 招生班別：107學年度護理學院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師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 

三、 招生對象： 

（一）招生資格及對象： 
1. 師級以上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 
2. 專科以上學校醫事人員相關科、系、所畢業或公共衛生、醫務管理、

社會工作、老人照顧、長期照顧或運動保健等相關科、系、所、學位

學程、科畢業。 
3. 專科以上學校，非屬醫事人員相關科、系、所畢業或公共衛生、醫務

管理、社會工作、老人照顧、長期照顧或運動保健等相關科、系、所、

學位學程、科畢業，領有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者。 
4. 專科以上學校護理或老人照顧相關科系畢業者。 
5. 領有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者，並曾專職或專任照顧服務員滿五年以上

（未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者，經班主任同意者可隨班附讀，但日

後不得抵免國立陽明大學碩士學分）。 
6. 班主任審核通過之學員（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六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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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招生人數：40名。 

五、 修業年限：3～9學分，每學分上課18小時，以1學期修畢為原則。 

(一) 收費標準：(每學分6,000元整) 

3學分：新台幣18,000元整 

6學分：新台幣36,000元整 

9學分：新台幣54,000元整 

(二) 學分費八折優惠對象(請附證明)： 

1. 陽明大學在職教職員工(含兼任教師)。 
2. 陽明大學在職教職員工眷屬(限父母、配偶、子女)、退休教職員工。 
3. 陽明大學校友(持畢業證書)。 
4.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本校建教合作醫院及教學醫院現職人員。 
5. 身心障礙人士(持身心障礙手冊)。 
6. 國立政治大學、台北藝術大學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畢業校

友、教職員及其眷屬(限配偶及子女)、退休教職員工。 

(三) 陽明大學在校學生(須於學生證有效期間內)，依本校學分費標準收

費。 

(四) 其他學費優惠減免依本校就學減免辦法規定減免。 

六、 報名相關規定： 

(一) 完成報名要件： 

1. 一律採通訊報名，報名表可於本學院或國立陽明大學推廣教育網站

下載詳細填寫，並檢附相關資料。 
2. 完成繳費手續。 
3. 報名表件依規定裝袋，並依本條規定收件期限送達本校。 

(二) 報名日期： 

個案管理：即日起至民國108年2月22日(週五)止 

長期照護服務與給付：即日起至民國108年5月10日(週五)止 

長期照護個案經理人的開業知能：即日起至民國108年9月20日(週五)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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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費：新台幣500元整 

(四) 繳費方式：郵寄或親送至「11221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陽明

大學護理學院401室」。報名費新台幣伍佰元整，請買匯票(受款人為

「國立陽明大學」)，連同報名資料，信封上註明「報名推廣教育學

分班」。(匯票收執聯及掛號收執聯請妥善保存，以便日後查證)；一

經報名，恕不退費。 

(五) 報名程序： 

1. 請利用本簡章之報名表(附件一)或至本學院網站

(http://son.web.ym.edu.tw/)下載報名申請表詳細填寫，並檢附下

列資料： 

(1)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2) 學經歷簡表。 

(3) 補充資料：如推薦函、各種進修訓練證明影本、專題報告、

個人撰述作品及相關工作經驗等任何助於申請之資料。 

(4) 報名費匯票正本。 

2. 各項學歷(力)證件應於報到時繳驗正本，若有學歷不符規定者，

一律取消錄取資格；且不發給任何證明文件；如係畢業後始發

現者，勒令繳銷學分證明書。 
3. 請將所列之各項報名表件依序排列(證件不實者，法律責任自

負)，左上角用長尾夾或迴紋針固定，放入「報名專用信封」內，

於報名收件期限前(以中華郵政國內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以限時掛號寄至收件地址。 

4. 因表件不齊、不符報名規定或報名費不足等因素退件而延誤報

名，請自行負責且報名所繳之影印資料一概不予退還。 
5. 報名費已繳但報名表件未寄送或而延誤報名，請自行負責且報

名所繳之影印資料一概不予退還。 
6. 報名專用信封：至本所網站上下載並列印「招生報名專用信封

封面」並黏貼於B4大小信封上，連同應繳交之各項報名相關資

料，於報名截止日期前(以中華郵政國內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

理)以限時掛號郵寄至「11221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陽

明大學護理學院」收。 
(六) 報名表件收件日期及方式： 

1. 由郵局寄送者：以中華郵政國內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非以

限時掛號寄送致發生遺失或遲誤情形者，責任自負。 
2. 由民間郵務或快遞公司寄送者：務請於指定課程報名截止日期

http://son.web.ym.edu.tw/


107 學年度護理學院 

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師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6／9 

前送達本校護理學院登錄收件，逾時不予受理(非上班日不收

件)。 
3. 自行送件者：應於指定課程報名截止日期前，將封妥之報名信

封送達本校護理學院收，逾期不予受理(非上班日不收件)。 
4. 每一報名信封袋以裝一人報名表件為限，封袋前敬請確實檢

查。 
 

(七) 報名表收件地址：台北市11221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國立陽明大

學護理學院-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師推廣教育報名表。 
 

七、 錄取通知日期：預定於開課前之前電子郵件通知本人錄取及報到： 

(一) 學分費繳費日期： 

個案管理：即日起至民國108年2月22日(週五)止 

長期照護服務與給付：即日起至民國108年5月10日(週五)止 

長期照護個案經理人的開業知能：即日起至民國108年9月20日(週五)止 

(二) 若表列課程因修讀人數不足，以致無法開課，於開課前公告及通知並

退還該課程學分費。 

(三) 逾本院規定期限未辦理報到，視同自動放棄錄取資格。 

 

(四) 開課日期：(如有變動將個別通知) 
 

個案管理：民國108年2月23日(週六) 08:30-18:00 

長期照護服務與給付：民國108年5月11日(週六) 08:30-18:00 

長期照護個案經理人的開業知能：民國108年9月21日(週
六)08: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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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業重要規定： 

(一) 本班共修讀3～9學分，每學分上課十八小時，以一學期修畢為原則。

依實際學分數繳交學分費註冊。 

(二) 無任何理由辦理延修保留學籍，一律視同放棄。 

(三) 為維持教學品質，每次上課均需簽到，缺課超過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

(即每學期六次未到)該門課視同未修，學分費不予退還。 

(四) 修畢規定學分並經考試及格者，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非學位證書)。
本校在學學生如欲修讀本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其修習學分可憑此學

分證明書抵免畢業選修學分，唯是否可抵免則依照各系所抵免學分規

定辦理。 

(五) 停課如需補課，本單位將各別通知補課事宜。 

九、 上課地點：除另有通知外，上課地點在國立陽明大學護理館4樓418教室 

十、 修讀學員之權利義務 
 

學雜費：學分班無需繳交學雜費。 
 

十一、 附註： 

(一) 本簡章內容如有疑義或查詢事項，請洽本學院辦公室 
電話： (02)2826-7000轉5380 

(二) 聯絡方式：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11221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館401室 
查詢時間：週一至週五9:00~12:00，14:00~17:00  
電話：(02)2826-7000轉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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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招生報名申請表 
 
※學號：                      ※編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最高學歷畢業學校   

現職服務 
單位名稱   職稱   身分證字號   

過去 
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服務期間 
   

   

   

通訊地址 

□□□ 

市縣市區鄉鎮路（街）村段巷 
弄號樓之 
電話：行動電話：電子郵件： 

報名課程 
（可複選） 

1 □ 個案管理 (Case Management) 

2 □ 長期照護服務與給付 (Health care delivery and declare of long term care) 

3 □ 長期照護個案經理人的開業知能 
(Enterprise operation of case manager in long-term care) 

身分證影印本(正面) 
(未貼牢或影本不清晰者，恕不受理) 

身分證影印本(反面) 
(未貼牢或影本不清晰者，恕不受理) 

1.各資料及郵遞區號請以正楷字跡詳實填寫。2.未交本表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3.本人以詳閱簡章各項規定及說明（含修讀學員

之權利與義務）。一經報名，本人依規定不能要求退費及保留學籍。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欄位請勿填寫 

繳驗證件 

□ 1.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7.其他補充資料 

□ 2.個人自傳 □ A.推薦函 

□ 3.學經歷簡表 □ B.各種進修訓練證明 

□ 4.報名費匯票正本 □ C.個人撰述 

□ 5.學分費八折優惠證明，或本校學生證影本。 □ D.專題報告 

  □ E.相關工作經驗證明 

 

 

 

附件一 



(寄件人及地址) 
□□□□□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辦公室收 
11221台北市北投區立農街二段155號 

國立陽明大學護理學院401室 
(報名推廣教育學分班專用信封) 

 
 
 
 

附件二 


